潍坊中学2025年特殊才能招生报名确认书

请仔细阅读下列内容并签字确认，一经签字即表示已理解、同意所有内容：

1.考生参加我校特殊才能考核测试后如获得享受特殊才能录取资格，在正式填报高中志愿时，普通高中第一志愿必须填报我校，不得改报其他学校，不得放弃特殊才能资格（其他志愿可根据考生意愿选择我校或其他学校）。正式填报高中志愿具体时间、方式由初中学校另行通知。

2.考生如参加我校特殊才能考核测试后获得享受特殊才能录取资格，并不代表最终一定会被我校录取。考生仍须参加全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我校根据招生简章中相关录取办法进行录取。

3.考生承诺自觉遵守本次考试的纪律要求，保证不携带违禁物品入校,本次报名填报的信息、提交的材料真实、准确，保证是本人参加考试。如存在不真实、不准确等问题或不符合我校报名条件的，一经核实，我校有权在任何阶段取消考生报名、考核测试、录取资格。

4.考生承诺只参加了我校特殊才能招生报名，未报考（且不再报考）其它高中特殊才能招生。                                             
5.凡被录取为“艺体特殊才能考生”的考生，须在中考报名前到学校签订艺体类特殊才能学习协议，确定入学后必须以艺体类特殊才能学生身份参加学校组织的艺体专业学习、训练和相关的活动，否则资格作废。

6.考生已经阅读以上信息以及我校网站上公布的特殊才能招生简章全部内容，完全理解、同意以上规定，自愿报考。自觉遵守本次考试相关规定，如有违反，自愿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7.考生监护人理解以上政策，同意考生报考。

8.初中学校已向考生及监护人解释相关政策。

学生姓名：                     身份证号：                                

初中学校名称：                 初三、   班 省学籍辅号：                 
考生（签名）：                        
监护人1（签名）：                     监护人2（签名）：                    
初中班主任（签名）：                  

初中校长（签名并盖单位公章）：                  

高中校长（签名并盖单位公章）：                                 

备注：请提前填写打印一式4份并经初中学校签名、盖章，现场确认时交高中学校。
